浙江省出境旅游合同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由下列各方签订：

甲方（旅游者或委托人）：                                                   
证件种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旅行社）：                                                           
注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行社经营许可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

投诉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社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协商的基础上，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旅游时间
旅游线路名称                                         旅游时间______日游，共____晚____天。自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___(地点)出发至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___（地点）结束。

第二条 旅游价格和支付时间的约定
甲方参加本次旅游共        人，其中成人        人，        周岁以下儿童           人

销售单价：成人          元/人，儿童            元/人，团款总额：小写￥           元，

（人民币）大写                              元整。

团费列式计算：                                                                    。

团费包括：                                                                        。

团费不包括：                                                                      。

甲方应在出团前_______个工作日内将旅游团款直接交付乙方或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甲方在支付全部旅游费用后，乙方应当出具旅游发票。

第三条 旅游有关事项的约定
1、旅游行程的出发地、途径地和目的地：                                              。

2、旅游行程中交通、住宿、餐饮服务安排及其标准：                                    。

3、乙方统一安排的旅游项目的具体内容及时间：                                        。

4、乙方安排的境外旅行社的相关资料：                                                。

5、甲方自由活动的时间和次数：                                                      。

6、甲方应交纳的旅游费用及交纳方式：                                                。

7、乙方安排的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购物场所的名称：                                  。

8、需要甲方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及价格：                                              。

第四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1、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甲方逾期付款不超过______个工作日的，自合同规定的应付款限期之第二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甲方应当支付逾期应付的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甲方在出团前未支付全额旅游团款的，乙方可以终止合同。甲方承担乙方的直接损失，并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0％ 的违约金。

2、擅自变更行程内容的违约责任

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中途擅自离团不归的，不得要求乙方退回未完成行程的直接旅游费用，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甲方未按合同规定，擅自改变住宿饭店、餐饮、交通工具及购物地点的，费用自负，并不得要求退回旅游费用。

第五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擅自减少旅游景点的，每减少一个景点，应当交付旅游合同总价 1％ 的违约金，并退还所减少景点的全额门市价。

2、乙方擅自增加购物地点和自费娱乐项目的，每增加一处购物地点或自费娱乐项目，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 的违约金，并承担自费娱乐项目的直接费用；擅自延长购物时间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 的违约金。

3、乙方擅自改变住宿饭店，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 的违约金；降低住宿饭店、餐饮和交通工具标准的，每降低一项，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 的违约金，并退还降低标准的门市差额。

4、乙方导游在旅游行程期间，擅自离开团队，造成甲方无人负责的，乙方承担甲方滞留期间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的直接费用，退还未完成的行程费用并支付旅游合同总价 10％ 的违约金。

第六条 终止合同的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能成行要求终止合同的，应当提前 7 个工作日通知对方。违约方在规定时间通知对方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的 5％ 违约金；违约方未在规定时间通知对方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的 10％ 的违约金。一方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对方支付的违约金时，直接经济损失的差额部分由对方据实赔偿。

第七条 特别规定
1、旅游中因甲方自身行为、身体健康原因、第三人的责任或不可抗力等原因而造成甲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应当协助处理，但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在旅游安全事故前对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已向甲方作出明确警示并采取了防范措施的，乙方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

3、乙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乙方建议甲方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等险种。

4、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尊重甲方的人格尊严及其相关的合法权利，不得强迫甲方参加自费项目和购物。

5、在旅途中与乙方发生纠纷后，甲方既不得以滞留境外、拒绝登机（车、船）等方式拖延行程、扩大损失，也不得擅自提前返程，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

6、甲方出入境时携带的货币及行李物品应当符合我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

7、甲方未按约定时间提供签证所需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真实，造成乙方无法取得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签证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甲方应当承担乙方已支付的直接费用。

8、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甲方在境外期间不得进入赌场参与赌博。

第八条 争议的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甲、乙双方对旅游服务质量发生争议时，可以以旅游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服务质量签定意见作为处理争议的依据。

第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乙方签订本合同，即表示甲方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了本合同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及含义并完全同意本合同规定的甲方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亦已向甲方解释了本合同，包括附件的内容。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旅游者：                                      客服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____月____日　　　　　　　　　　　　　        年____月____日

　

签于                                            签于______________

